
特集

与党合意   

 戦争立法   法案

 法案 提出 改正  本 一括 政府方針  毎日新聞     年   月   日 

政府   日 今国会 提出  安全保障関連法案

     新  制定  他国軍支援 国際平和支

援法案  自衛隊法  改正    法案 束  一

括改正法案  法案   提出  方針 与党 関

係議員  示   採決 回数 抑     速  

 法案成立 図 狙  

政府  月  日   日 法案 閣議決定  月末

   成立 目指  

 戦争立法    法制特徴 問題点
 赤旗     年  月   日一部抜粋 

武力攻撃事態法  政府裁量      

武力攻撃事態法 中 集団的自衛権 行使 根拠 

創設     発動要件 漠然 不明確 時 政府 裁

量      広  危険       中略 米国 先制

攻撃 相手国 反撃  場合 攻撃参加     否定

    集団的侵略    重大 危険      

自衛隊 自分 武器防護    武器使用 自衛隊法

  条  米軍等 防護 転用          日米 

共同     中    不意 攻撃 即座 反撃  

    事実上 集団的自衛権    中略 

恒久法 周辺事態法  派兵         

派兵恒久法 国際平和支援法   米軍 戦争支援  

       地球上      自衛隊 派兵     

周辺事態法改定    重要影響事態安全確保法  

 日本 安全確保  名目     周辺    事実上 地理的制限 取 払  地球 裏側  米軍支援 出 

      米軍 武力行使 従来  戦闘地域   行  支援  自衛隊 敵軍  戦闘 巻 込   危険

 飛躍的 高         戦闘 現場  負傷兵   捜索 救助 行      最 危険 任務   

 中略 

国連   法  武器 使用 大  拡大

国際平和協力法 国連   法   改定       活動    人道支援 治安維持 安全確保 活動 新

  盛 込  武器使用基準 大  拡大   任務遂行     射撃 可能      

住民等  警護 任務 規定     他特定 区域 保安    監視 駐留 巡回 警護          

 駆   警護  規定   紛争地 他国部隊 要請 応  外敵   攻撃 反撃       戦闘任務 

               紛争地  対      戦 想定      中略 

恒久法  海外派兵  例外  事前承認  盛 込    公明党 宣伝     承認 対象      派

兵先 活動 種類    詳細 実施計画  秘密  盾  国会  報告        

       日以内  議決     国会 義務付    米国 要請 応 素早 戦争参加  仕組    

  他 集団的自衛権 治安維持活動  参加         事後承認  認         以下略 

    年 月  日
宣伝 対話 学習資料版     
大阪憲法会議 共同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安全保障関連  法案  改正案 一括提出 

 武力攻撃事態   存立危機事態安全確保法

 存立危機事態 新設 

 米軍行動円滑化法 存立危機事態  適用 

 海上輸送規制法 同上 

 捕虜取 扱 法 同上 

 特定公共施設利用法

 米軍以外 外国軍隊 対象 追加 

 国家安全保障会議設置法 審議事項 整理 

 重要影響事態安全確保法 周辺事態法 改正 

 船舶検査活動法

 国際社会 平和 安全    活動  適用 

 自衛隊法

 在外邦人救出 米軍 武器防護  可能  

 国際平和協力法

 国連平和維持活動     協力法 改正 

 新法 

 国際平和支援法 自衛隊海外派遣 恒久法 


